
 1 

花蓮市中原國小因應校園流感疫情應變實施計畫 
                                                    初訂：108 年 5 月 8日 

一、依據： 

(一)108.03.07 臺教國署學字第 1080021896號 

(二)108.06.15 花蓮縣政府函府教體字第 1080046379 號 

(三)依學校衛生法第十三條辦理 

 

二、目的： 

(ㄧ)為維護學生健康及受教權益，確保學校教育工作順利推動，並避免流感疫情藉由校園群聚 

    感染而擴大傳播範圍。 

(二)加強學校防治流感疫情之宣導，建立健康安全的學習環境。 

(三)掌握校園因應流感疫情執行狀況，增進處理疫情應變能力。 

 

三、執行事項： 

    依據縣政府教育處轉知流感群聚防治公文函示，衛生福利部制定之「學校/幼兒園/補習班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流感群聚防治指引」內容，本校需依文修訂流感疫情應變計畫，

期能結合公部門及社區資源協力防治流感疫情蔓延，並明確規範校園流感疫情之通報及緊急應 

變處理原則，以維護師生安全。 

 (ㄧ)類流感群聚通報定義： 

    群聚感染通報的定義：符合共同暴露史 1 天 2 人或 3天 4個人確診流感，判定為疑似群聚 

    感染且有擴散之虞，需依規定做通報。 

（二）符合類流感病例通報的症狀：需同時符合下列三項條件： 

    1.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 38℃）及呼吸道症狀。 

    2.具有肌肉酸痛、頭痛、極度倦怠感其中一項症狀者。 

    3.需排除單純性流鼻水、扁桃腺炎與支氣管炎。 

 

四、群聚事件處理： 

（一）成立校園流感疫情應變因應小組： 

      成立流感疫情應變因應小組（如附件二），並依據因應流感各級學校處理流程建議，由 

      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負責督導流感疫情相關業務及對外發言任務 

      。各組別人員分工詳如附件二。 

 (二)平時作為，依「流感疫情防疫作為現況查檢表」落實流感衛生教育宣導、執行常規防疫 

    措施、提高警覺做疾病監測與疫情處理。 

    加強流感防治宣導：提供教職員工、學生及家長正確的流感疫情防治相關資訊防治措施。 

 (三)配合主管機關通報規定： 

    群聚感染應盡速通報教育主管機關和衛生主管機關協助處理。 

1. 通報衛生主管機關：花蓮縣衛生局疾管科專線：03-8227141#312傳真:03-8233497徐先 

生，由護理師填寫「疑似傳染病群聚速報單」、「校園類流感群聚感染人數通報單」做通

報。 

2. 通報教育主管機關：若有流感群聚疫情，需由訓育組長上校安通報網通報教育處體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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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科；若有停課情形亦須進行通報。(幼兒園由園主任處理相關通報事宜) 

（四）配合衛生主管機關提供相關疫情調查資料： 

     依學校衛生法第十三條：「學校發現學生或教職員工罹患傳染病時，應會同衛生、環境保 

     護機關做好防疫及監控措施；必要時，得禁止到校。為遏止學校傳染病蔓延，各級主管 

     機關得命其停課。」所以，若發生流感疫情時必須配合衛生主管機關做好防疫及監控措 

     施，並執行相關報表填報，如：「疑似傳染病群聚速報單」、建立「發病個案疫調名冊」 

     及「發病個案健康管理追蹤表」、「接觸者健康管理追蹤表」、群聚感染班級有停課狀況時 

     需填寫「傳染病疫情停課通報單」等相關行政報表。 

（五）因應流感疫情之請假相關規定（視衛生福利部疫情公佈，得隨時調整）。 

（六）校園發生流感疫情時之停課標準作業規定： 

      如考量控制疫情的需要，應協同家長會立即成立危機處理小組，並應召集學校相關教職   

      員、家長代表、衛生專業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研議有效措施，如決定採停課措施，停課 

      日數由校方自行決定。 

      疫情停課的標準:以每週 7日來評估，有下列狀況時需停課 5天。 

1. 班級學生人數 15人以下有 3 人以上確診；學生人數 15 人以上有 1/5 以上確診。。 

2. 幼兒園每班 5 人確診。 

3. 特教班及學前特幼班每班 2人確診停課，若同週另一班特教班也新增 1 個案例時，則

兩班特教班一起停課。 

4. 資源班混班上課有 1個案例，即停止上課。 

5. 若有班級達到流感預警值(確診人數超過停課人數之一半時)，即須啟動全班入班量體

溫、戴口罩之防疫機制，並衛教家長孩子須自備口罩採取自我保護性措施，若有類流

感症狀請及早就醫治療。 

6. 社團、校隊、課後輔導、課後照顧、補救教學班級，因應流感停課、停練的標準比照

班級辦理。 

（七）追蹤管制： 

      應變指揮：由流感疫情因應小組召集人負責指揮應變事宜。 

      【疫情發生的後續處理注意事項】： 

    1.擴大學(幼)生活動距離： 

      (1)暫停各項大型活動，如班際活動、社團活動、運動會等，並取消以跑班方式授課。 

      (2)擴大學(幼)生課桌椅之距離，或將班級移至較大的空間。 

    2.停課後復課之輔導措施： 

      (1)居家隔離者：導師負責每天主動電話關懷學生課業，並提供每天班級各種活動狀況 

         及聯絡簿，安排專業輔導教師進行重建心理健康與避免被標籤化。 

      (2)班級停課者：教務處全班安排復課之教學進度。 

      (3)全校停課者：教務處安排彈性調整上課時間。 

      (4)課程進度：課程進度逐週調整，希冀於補課後調整至課程計畫之進度，補課原則以 

                   補主學科為主，科任課以科任教師決定補課進度，以平常上學日補課， 

                   盡量利用中午及周三下午時段進行補課。 

      (5)相關措施應先與家長充分溝通或宣導，取得支持與配合，停課後應提醒學(幼)生不再 

        參加人口密集性活動，例如至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等人潮聚集場所。 

    3.對疑似病例或居家隔離之教職員工生，提供相關心理支持並傳達全校師生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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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原則： 

 (一)事前準備 

     1.擬定流感疫情應變實施計畫，設定本校「流感群聚疫情處理流程圖」及「流感疫情應 

      變因應小組名單及職掌」。 

     2.平時作為，依「流感疫情防疫作為現況查檢表」落實流感衛生教育宣導、執行常規防 

       疫措施、提高警覺做疾病監測與疫情處理。 

     3.各處室先行訂定教職員工代理名冊，以備處理突發緊急狀況使用。 

 (二)緊急應變 

     1.接獲健康中心通報由學務處通知各處室，並就其任務執掌啟動應變機制，處理各種狀 

       況。      

     2.應變小組各成員應密切掌握疫情狀況，機動性召開應變小組臨時會議，了解相關問題， 

       並啟動任務工作之分配，配合實施各項因應管制作為。 

     3.依規定進行流感群聚通報，配合衛生主管機關監控疫情處理進度與狀況，期能早日控 

       制住疫情以免擴散蔓延。 

     4.執行流感防疫相關工作，流感防治衛生教育、消毒班級環境，視疫情需要配合班級量 

體溫的工作。 

 

六、復原工作： 

    由輔導組長、教師，實施學生心理輔導與重建。 

    若有停課應盡速恢復正常上課及運作，以及追蹤學校疑似病例教職員生之狀況。 

 

七、本計畫呈鈞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衛生組長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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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市中原國小因應流感群聚疫情處理流程圖 

 

 

 

 

 

 

 

 

  

 

 

 

 

 

 

 

 

 

 

 

 

 

 

 

 

 

 

 

 

 

 

 

 

 

 

 

 

 

 

通知家長 

 

交付家長帶

回積極就醫 

 

追蹤學生就醫診斷、後續病情關懷 

 

疫情通報 

1. 護理師通報衛生主管機關:花蓮縣衛生局疾管科專線 03-8227141#312 傳

真:03-8233497 

2. 訓育組長通報教育主管機關：上網做校安通報-教育處體育保健科 

附件一 

通知導師 

 

在家休養，至退燒後至少

24 小時才能返校上課 

啟動量體溫機制：大規模疫情-入校空曠處定點篩檢；小規模疫情-入班或其他團隊後篩檢， 

篩檢偏高者進健康中心再檢測一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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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心接獲通知，統計達流感群聚通報人數，啟動疫情處理流程。 

※群聚感染通報的定義：符合共同暴露史 1天 2人或 3天 4 個人確診流感 

※符合類流感病例通報的症狀：需同時符合下列三項條件： 

1.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 38℃）及呼吸道症狀(需排除單純性流鼻水、扁桃腺炎與支氣管炎)。 

2.具有肌肉酸痛、頭痛、極度倦怠感其中一項症狀者。 

 

一般感冒 

 流感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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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中原國小校園流感疫情應變因應小組名單及職掌 

 組別 職  稱 職    掌 

召集人 校長 總指揮官，綜理校園流感疫情因應事宜。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執行及督導校園流感疫情因應事宜，對外訊息發布。(發言人) 

副召集人 教務主任 
督導小學部教師排代、停課、復課事宜及擬定各項教學事務

因應措施。 

副召集人 總務主任 
督導學校環境消毒，辦理漂白水、口罩、手套等防疫相關醫

材採購事宜。 

副召集人 幼兒園主任 
督導幼兒園各班教師排代、停課、復課事宜及擬定各項教學

事務因應措施。 

副召集人 人事主任 
督導校園流感疫情因應事宜，訂定教職員請假時行政職務代

理名冊。 

委員 訓育組長 完成流感疫情校安通報流程，確診個案出缺勤統計事宜。 

委員 衛生組長 
執行防疫宣導工作及緊急應變措施、疫情通報追蹤管制、環

境清潔消毒工作等相關事宜 。 

委員 護理師 
執行疑似病例之衛生主管機關通報，消毒工作、衛生教育宣

導及執行流感防疫相關工作。 

委員 事務組長 執行學校環境消毒，辦理口罩、消毒藥品、器材等採購事宜。 

委員 教學組長 
將流感防治知識融入課程教學，執行教師排代、停課、復課

事宜及擬定各項教學事務因應措施。 

委員 專輔老師 實施團體及個別心理輔導、心理建設、預防二度傷害。 

委員 
一年級 

學年主任 

執行流感防疫相關工作，消毒教室環境、視疫情需要配合班

級量體溫的工作。 

委員 
二年級 

學年主任 

執行流感防疫相關工作，消毒教室環境、視疫情需要配合班

級量體溫的工作。 

委員 
三年級 

學年主任 

執行流感防疫相關工作，消毒教室環境、視疫情需要配合班

級量體溫的工作。 

委員 
四年級 

學年主任 

執行流感防疫相關工作，消毒教室環境、視疫情需要配合班

級量體溫的工作。 

委員 
五年級 

學年主任 

執行流感防疫相關工作，消毒教室環境、視疫情需要配合班

級量體溫的工作。 

委員 
六年級 

學年主任 

執行流感防疫相關工作，消毒教室環境、視疫情需要配合班

級量體溫的工作。 

委員 特教組長 
執行流感防疫相關工作，消毒教室環境、視疫情需要配合班

級量體溫的工作。 

委員 家長會長 增強與社區人士溝通與募集防疫相關資源供校方運用。 

 附件二 


